
附件：

 
（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

主管部门 056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056001-六安市生态环境局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851 1236 145.035 10 11.73% 1.17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2851 1236 145.035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 0 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项目实施，落实到具体大气污染治理项目，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。

通过项目实施，对颗粒物组分站建设予以支持，对交

通污染监测能力提升予以支持（结转下年），提高检
测能力和分析决策能力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
进措施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 支持污染防治项目数 ≥2个 4 20 20
年初未分配到具体

项目

质量指标 污染物排放降低 ≥10% 10 10 0

安排的项目为能力
建设类，监测污染
物情况，不属于直
接治理大气污染的
项目，难以考核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≥50% 25 10 5

受资金下达时间影
响（10月底），交

通污染监测站、餐
饮油烟监测项目未

能完成

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
≤28510000

元
12360000 10 10

效益指标

(30分)

社会效益
指标

改善群众身边环境影响程度 明显

部分达成预

期指标并具
有一定效果

15 10

受资金下达时间影
响（10月底），交

通污染监测站、餐
饮油烟监测项目未

能完成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资金效益持续发挥作用影响程度 明显
达成预期指

标
15 15 结转下年继续使用

经济效益
指标

0

生态效益
指标

0

满意度指
标(10分)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0% 90 10 10

总分 100 71.17


